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一、填写申请书说明

（一）机构名称：填写机构全称；

（二）办公地址：应填写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实际办公地址与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不一致的，应填写实际办公地址；

（三）办公场所房屋性质及面积：填写机构办公所用房屋为自有产权或租赁使用，以及使用房屋的面积；

（四）机构经营业务范围：填写工商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

（五）上年度收入情况：上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税后收入金额；

（六）上年度纳税金额：上年度交纳各类税务数额总值；

（七）机构从业总人数：填写本机构所有员工的总数；

（八）专职注册会计师或律师人数：填写通过行政主管机关审核的具有执业资质的专职从业人数；

（九）工作用微信号：便于下一步工作中建群交流使用。

二、电子材料
申请人提交的电子文档应为全部申报材料原件的扫描件，格式均为JPG，图片的命名方式为图片的实际内容。例如：×××律师证的扫描件，该图片文件名应为“×××律师证.jpg”。电子文档排列顺序和纸质材料装订顺序一致。

三、材料装订顺序

    （一）封面、目录；
（二）管理人入册申请书；

（三）营业执照或依法批准设立的文件、资质证书复印件；

（四）章程；

（五）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本机构全体从业人员交纳社会保险凭证复印件及依法不应交纳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明；

（七）近三年的收入情况及审计报告、纳税凭证复印件、办理的重大案件等业务和业绩证明材料；

（八）近三年本机构从业人员就破产相关问题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文章以及在专业会议上所进行的交流情况等证明材料；
（九）自有场地的产权证书复印件或场地租赁合同、履行凭证复印件；

（十）注册资金、执业责任保险证明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材料；

（十一）近三年受表彰奖励情况证明材料；

（十二）行业自律组织对申请人所提供材料真实性以及近三年有无被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材料，暂无行业自律组织的，申请人应就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及有无被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作出书面声明的材料；

（十三）近三年本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曾办理的破产案件情况概述、相关裁判文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

（十四）拟组建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的相关材料；

（十五）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各机构应具备的各类登记证书、资质等级证书和执业人员资格证书，报名时应提交原件核对。如有到期正在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等情况，须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书面证明。

申请人提交的全部复印材料均应加盖本机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材料是多页的还须加盖骑缝公章。
四、材料提交

报名材料内容应客观真实，如有弄虚作假，将取消报名资格。请各位申请人按照要求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在《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增补<吕梁市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公告》规定的报名期间及时到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中心（裙楼东201室）进行申报。如申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咨询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次申报全部程序拥有最终解释权。

联 系 人：安小龙        联系电话：186358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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